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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商生态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名酒企业如何看

待传统经销商？在它们未来的发展版图中，经销商阶

层会更受重视，还是沦为电商生态的配送者和附庸？

综合多家名酒企业近期的动态可以发现，名酒重

新重视传统经销商，并非如过去一样继续扩大规模，

而是着眼于巩固既有的市场份额，并稳定主力产品价

格秩序。“目的在于维系基本盘的卖货能力。”有业界

人士认为，传统经销商重在维系团购以及其他的销货

资源，这在以人脉关系决定一切的传统营商环境下分

外重要。

与此同时，传统经销商能够挖掘的潜力有限，名

酒企业在稳住既有的同时，也会积极向电商靠近，借

助电商生态的多元化来拓展新的消费资源。 A4

特别推荐
Headline

A5

传统酿造
如何“智”取未来？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
是思维革命——从“生产导向”
转向“用户为中心”。让科技之
手赋能美好口感、美好体验，也
是酒业在智能化之路上不断行
进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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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酒复兴
引领大清香时代
“八个面向”，是汾酒复兴纲领的
总方向，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代接着一代干”的汾酒复兴之
路，是当代汾酒人“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共同使命。

酒业正从涨价狂欢转向控货觉醒？
涨价与控货的轮回，本质是白酒行业从“野蛮扩张”向“理性生存”的范式革命。这标志着白酒
行业从“规模崇拜”转向“价值深耕”，倒逼酒企构建“品牌—渠道—消费者”的价值闭环。

本报记者 张瑜宸 发自北京

2025年伊始，白酒行业便以一波罕见的“控货

潮”而非传统的“涨价令”拉开了序幕。这一转变不

仅反映了市场供需关系的调整，也揭示了酒企在面

对复杂市场环境时的战略抉择。

值得关注的是，酒企密集控货绝非短期应激反

应，而是基于战略考量的系统施策：首先，借助阶段

性停货手段，强制渠道去库存，进而重塑厂商关系；

其次，酒品停供与新品上市相互配合，形成“断代控

价”模式，这一模式有助于修复价格体系，迫使渠道

清理低价库存，重新构建稳固的价格金字塔结构；最

后，抢占品类制高点，大力推动大单品的升级并提高

其市场占比。

综合审视，涨价与控货的轮回，本质是白酒行业

从“野蛮扩张”向“理性生存”的范式革命。

长期而言，这标志着白酒行业从“规模崇拜”转

向“价值深耕”，倒逼酒企构建“品牌—渠道—消费

者”的价值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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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渠道之变：重归
传统还是青睐电商？
除了稳住传统经销商的基本盘之外，酒企的电
商生态将向直播、私域、即时零售转进，试图以
此直接触达消费者。

本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发自北京

高喊“国际化”20年，白酒进入欧盟有多难？
单纯修订国内标准，恐无法破解欧盟壁垒，需建立国际互认的监管体系，
并重构技术标准，才有望助力白酒真正进入国际市场。

本报评论员 杨孟涵

日前，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关

于征求《白酒质量通则》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似乎直奔解决白酒标准与国际化接轨

这一核心“痛点”而来。因此，诸多媒体将《白酒质

量通则》形容为白酒打入欧美市场，以实现“国际

化”的重要一步。

根据来自“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意

见，《白酒质量通则》应“建立围绕面向消费端的产

品标准表达体系”“充分借鉴和参考国外烈性酒相

关标准和法规中工艺的表达形式”。这说明，《白

酒质量通则》确实是面向消费者、面向国际市场。

那么，这一份标准，是否能够助力中国白酒真

正走向国际市场？实际上，从现有的各项标准上

判断，要真正走向国际市场，还有诸多的难关要

过。以欧盟为例，其在食安标准、烈酒标准上，与

国内白酒标准有着诸多不同。

国内、国外对于“陈酿酒”的不同认定，就是一

个需要对标、接轨的重点。譬如关于烈酒的陈酿

标注方面，欧盟条例（EC）No 110/2008第12条“关

于陈酿时间的标注”中规定，烈酒的描述、展示或

标签中可以标注陈酿时间，但只有在指明最年轻

的酒精成分（若以白酒年份酒来理解，就是最年轻

基酒的陈酿时间），且该酒精饮料是在税务监管或

提供同等保障的监管下陈酿的情况下，才可在酒

精饮料的描述、展示或标签中指明陈酿期。

那么，国内在“陈酿酒”方面是如何认定的呢？

由于“酒是陈的香”的观念，各种“陈酿年份

酒”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其标准的认定似乎一度掌

握在厂家手里。2019 年4月，中国酒业协会正式

颁布《白酒年份酒团体标准》，以及首批通过认证

的年份酒产品。根据《白酒年份酒团体标准 T/

CBJ2101-2019》的官方定义，白酒年份酒是以传统

白酒（固态法、半固态法）工艺酿造，经贮存三年及

以上基酒勾调而成。主体基酒总量应不小于基酒

总用量的80%，标注年份取加权平均酒龄的整数。

2019年10月16日，“中国高端文化白酒·内参

酒价值研讨会北京站”在北京举办。会上，中国酒

业协会官方公布了年份酒认定和监管细则，还以

内参大师酒（15年）为案例展示。内参大师酒（15

年）80%的基酒由19年、15年、7年三种年份原酒，

以47.27%、9.28%和23.45%的比例构成，总体加权

平均年份为15.02年，故称内参大师酒（15年）。

若对照“欧盟条例（EC）No 110/2008”，那么，

这款内参大师酒（15年）就必须标注基酒成分中陈

酿时间最短的成分，以整体酒体来说，就不仅仅是

标注80%主体基酒的问题，也必须标注出剩余20%

酒体的年份。这对于很多年份酒来说，无疑是一

件尴尬的事儿——标注其中当年新酒成分，可能

意味着消费者对其“陈年印象”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欧盟条例（EC）No 110/2008”

规定，这种关于陈酿年份的标注，必须是“该酒精

饮料在税务监管或提供同等保障的监管下陈酿的

情况下，才可在酒精饮料的描述、展示或标签中指

明陈酿期”。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目前中国白酒

陈酿年份酒标准所采用的加权平均法与欧盟最低

年份标注法有所冲突，属于根本性标准差异；在监

管层面上，欧盟需要其认可的监管体系监管企业酿

造，而中国依赖企业自检+协会抽查，互认难度大。

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意在接轨国际的《白酒质

量通则》最终版是否能够在这些技术要求以及监

管要求上达到欧盟标准？目前尚无法判断。

不过，单纯修订国内标准，恐无法破解欧盟壁

垒，需建立国际互认的监管体系，并重构技术标

准，才有望助力白酒真正进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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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香型扩容
应遵循“梯次律”
三大香型的扩容趋势应遵循“梯
次律”：从领导品牌的规模化扩
张，到二线品牌的崛起，再到地
方品牌的突破。未来，白酒行业
的营销突破关键在于“品质创
新+营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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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携手中超
为球迷“快乐续杯”
双方将用“啤酒+足球”的全新玩
法，创新足球消费新场景，为球
迷打造系列沉浸式观赛体验。


